附件3

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

一、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基本条件

（一）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正派，工作扎实，乐于奉献。
（二）专业素质强，至少掌握一门以上专业技术，且技术优势明显，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信息传播和综合协调能力，能够运用多种手段、途径传播和推广新技术。
（三）自愿为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小微企业服务，在服务和创业过程中与服务对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规范经营。
（四）服从科技特派员管理机构工作指导，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自觉维护科技特派员形象。
（五）身体状况等能胜任3年科技特派员工作。
二、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类型要求
（一）带动型科技特派员：在农村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乡土人才或致富带头人。科技意识强，具有一技之长和较好科技服务能力，直接从事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且服务及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
（二）服务型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企业或者星创天地等从事科技服务和创业服务活动的农业科技（经营）人员。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科技服务时间不低于2年，专业领域与服务对象从事领域匹配。
（三）创业型科技特派员：创办（领办）以及以技术（知识产权等）入股企业或者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且登记注册时间在1年以上。
三、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要求和说明

（一）鼓励和支持科技特派员开展异地服务。认定为科技特派员的将按有关规定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二）2025年计划选派2000人左右，认定有效期为3年。已认定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团的成员不再重复给予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支持。

（三）符合申报基本条件和类型要求的2024年之后的驻村非公务员工作队员，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优先选派为新一轮科技特派员。
（四）鼓励和支持省属科研单位、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到边境县、边境村开展科技服务。
（五）科技人员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各县（市、区）服务需求，按照《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需求汇总表》（详见附件5）选择服务地区和受援单位。
（六）已选派并在科技特派员服务有效期的科技人员不再重新申报。申报人员只能由一个科技主管部门推荐上报，不得多头申报；派出单位为省直或中央驻滇单位的，由派出单位报出，其余的由派出单位所在州（市）科技主管部门报出；同一人员服务相同对象、相同区域，提供相同服务内容的选派不超过2期。

（七）27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云南省科技特派团的成员（含省内、外人员，由各团团长负责督促落实），以及承担我省涉农重大科技项目的主要科技人员应当主动申请认定为科技特派员。
（八）申报人员在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如实、完整填报申请书内容，考核指标须细化可考核。申报材料允许电子签章，材料的真实性纳入诚信管理。
（九）请各州（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单位认真组织申报人员填写《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五方协议书》（附件6），严格把关，逐级审核推荐，不得推荐签章不完备的科技人员；各科技主管部门统一填写《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附件7）。


